附件3
池州市生态环境局涉企生态环境风险
“综合一查清”体检式帮扶指导清单
	企业类别（行业代码）：

	企业名称：

	检查时间：
	帮扶指导人员：

	企业地址：
	生产厂址与环评是否一致：

	生产状态：正在生产/未生产/长期停产等
	

	一、环保手续方面

	1.环评手续情况（建设项目名称，环评审批时间、文号）：

	2.投产时间（分项目表述）：

	3.竣工验收情况（分项目表述）：

	4.排污许可证情况（管理类别、证号、有效期限）：

	二、生产设施方面

	1.生产线建设与许可、批复情况：

	2.生产设施运行台账情况（已建立，记录不规范/未建立）：

	3.生产过程中车间是否按要求进行密闭：

	4.物料堆场是否按要求进行覆盖/密闭：

	三、治污设施方面

	1.治污设施运行情况（废水、废气）：

	2.治污设施运维台账、制度建立情况（已建立，记录不规范/未建立）：

	3.治污设施与许可、批复是否一致：

	4.污染物有组织排放口与排污许可证是否一致：

	5.采样口设置是否规范化：

	6.自行监测开展及公开情况：

	7.自行监测结果是否正常：

	8.低效失效设备（除尘、脱硫、脱硝、VOCs）排查：
除尘：重点排查电极、滤袋（筒）的更换情况；企业选择的除尘工艺是否为不鼓励类（水膜（浴）除尘、湿法脱硫除尘一体化、旋风除尘、多管除尘、重力沉降等低效除尘技术）。
脱硝：重点排查氨逃逸情况；采取的脱硝工艺；检查脱硝设备管道腐蚀情况，以及脱硝剂流量、温度、压差等关键参数表计配备情况；采用尿素作为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还原剂的，检查是否配备制氨系统。
脱硫：重点排查脱硫废液及副产物处置情况；核实脱硫工艺是否为低效工艺（水喷淋脱硫、电子束法脱硫等）及脱硫剂喷洒方式。
VOCs处理：重点排查有机废气收集，燃烧工艺燃烧温度和补充空气燃烧情况，吸附剂装填、再生和更换情况；核实是否采用单一低温等离子、光氧化、光催化，非水溶性VOCs废气采用单一水喷淋吸收。

	四、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方面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是否产生）
	产生种类与安徽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排污许可证是否一致

	1.是否建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是/否（具体情况）

	2.是否签订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合同：是/否（签订单位、有效期、是否核实受托方利用处置能力）

	3.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贮存一般固废：满足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防雨淋等环境保护要求，不应露天堆放。

	4.是否跨省转移（是：是否备案或审批/否）：

	5.是否按要求落实信息公开制度：

	6.是否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单位：检查环评、工艺、排污许可证等信息是否具有利用处置一般工业固废的能力

	7.是否在安徽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中填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月度台账：

	危险废物（是否产生）
	产生种类与安徽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排污许可证是否一致

	1.是否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是/否（具体情况）

	2.是否签订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合同：是/否（签订单位、有效期、是否核实受托方利用处置能力）

	3.是否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4.危废库房内是否按照危害特性分类分区、分类贮存危废：

	5.危废库房内是否存放与危废无关的一般固废等杂物：

	6.危废库房建设是否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一般要求：

	7.是否在安徽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备案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8.是否在安徽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全面、准确的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利用处置情况：（年报、季报、月报）

	9.是否如实填写、运行转移联单，与管理台账、现场存放情况是否相符：

	10.是否跨省转移（是：是否获得省厅批准/否）：

	11.是否按要求落实信息公开制度：

	12.是否为危险废物经营单位：

	13.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的危险废物贮存超过一年是否报经颁发许可证的生态环境部门批准：

	14.危险废物经营单位是否建立了经营管理台账，如实记载危险废物经营情况：

	五、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方面

	1.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备案情况：

	2.应急预案是否包含应急预案文本、风险评估报告、应急物资调查，是否有专家评审：

	3.企业是否按照应急预案中要求频次和预设突发环境事件开展演练，并开展环境应急演练的总结和评估工作：

	4.是否和其他公司签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互助协议，是否与第三检测公司签订应急检测协议：

	5.是否公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演练情况：

	6.是否设置应急池，应急池容积是否满足环评文件及批复等相关文件要求，应急池是否被占用：

	7.涉危险化学品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各个生产装置、罐区是否设置有围堰：

	8.雨水、清净下水和污水的总排口，是否设置监视及关闭闸（阀），是否设专人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关闭总排口：

	9.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是否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按期开展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

	六、污染源自动监控方面

	1.是否按照重点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监测要求安装使用自动监控设备：

	2.自动监控设备是否正常联网：

	3.自动监控设备是否进行验收并通过：

	4.现场安装设备型号与验收手续是否一致：

	5.标气、标液、试剂等是否在有效期内：

	6.是否按要求开展比对监测（水1个月、气3个月）：

	7.是否存在不正常运行自动监测设备情形：《安徽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八条情形

	8.存在涉嫌弄虚作假问题：

	9.在线监测设备基准氧含量设置是否符合规范，结果是否需要折算：

	10.在线监测设备通标测试情况，是否符合技术规范：

	七、重污染天气应急方面

	1.是否纳入减排清单：是（显示清单内容）/否（未及时纳入等原因）

	2.重污染期间是否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

	3.“一厂一策” 公示牌是否设置、内容是否准确：

	4.清单中的生产设施与企业实际建设是否相符：

	5.排污许可证是否有应急管控要求：

	八、再生金属与有色金属压延行业增加排查项

	1.核实物料密闭、输送、储存情况。
如，粉状物料采用料仓、储罐等方式密闭储存，采用管状带式输送机、气力输送设备、罐车等方式密闭输送：块状或粘湿物料采用仓库或料棚等方式储存；弃灰采用专用仓库贮存。
2.原料预处理情况：核实厂房封闭情况，破碎、分选、烘干等产尘工序设置集气罩并配备除尘设施情况。
3.核实熔炼、精炼和热灰处理过程负压或密闭措施情况，熔炼炉加料口、出料口集气罩及除尘设施情况。
4.厂区道路硬化情况。
5.除尘：核实电极、滤袋（筒）的更换情况。
6.核实布袋除尘器运行情况。

	九、铸造行业增加排查项

	1.核实粘土砂工艺、消失模工艺是否采用机械化；
2.核实烟气脱硫是否应急排口及现场排放情况；
3.核实涂装工序处理设施情况：如使用水性、粉末、高固体分、无溶剂、辐射固化等低VOCs含量的涂料或采用辊涂、静电喷涂、高压无气喷涂、空气辅助无气喷涂、热喷涂等涂装技术的涂装工序可不设置处理措施；
4.物料储存
1）核实煤粉、膨润土、硅砂等粉状物料储存方式；
2）核实生铁、废钢、焦炭和铁合金等粒状、块状散装物料储存、密闭、抑尘措施情况。
5.物料转移和输送
1）核实粉状、粒状等易散发粉尘的物料厂内转移、输送时，是否采取密闭或覆盖等抑尘措施；转移、输送、装卸过程中是否采取集气除尘措施，或喷淋（雾）等抑尘措施；
2）核实除尘器卸灰口是否采取密闭措施，除尘灰不得直接卸落到地面。除尘灰是否采取袋装、罐装等密闭措施收集、存放和运输；
3）厂区道路硬化情况；
6.核实孕育、变质、炉外精炼、除气等金属液预处理工序PM排放环节是否安装半封闭空间并配备除尘设施；
7.核实浇注工序是否设置浇注区或浇注段，用外部罩的罩口是否尽可能接近污染源；落砂、抛丸清理、砂处理工序是否在密闭设备内操作，废气是否收集至除尘设施；
8.核实树脂砂工艺生产特殊尺寸（特大等）铸件或使用地坑造型的，浇注和冷却工序是否采取固定式或移动式集气设备并配备废气处理设施，待砂型冷却至无可见烟尘外逸时，环保设备方可停止运行；对于水玻璃砂工艺生产特殊尺寸（特大等）铸件或使用地坑造型的，浇注工序是否采取固定式或移动式集气设备并配备除尘设施设置集气罩；落砂工序是否采取有效集气除尘或抑尘措施；
9.核实清理（去除浇冒口、铲飞边毛刺等）和浇包、渣包的维修等工序是否在封闭设备或排风柜内操作，废气是否收集至除尘设施；
10.车间不得有可见烟粉尘外逸。

	十、石灰行业增加排查项

	1.核实石灰窑上料、布料、卸料方式，是否采用DCS或PLC控制系统实现煅（焙）烧全过程自动化控制；
2.核实粉状物料储存、输送方式；
3.核实块状物料堆场储存、运输方式；
4.核实破碎、筛分等工序密闭及除尘设施情况；
5.核实物料输送过程中产尘点是否采取有效抑尘措施；
6.厂区道路硬化。

	十一、VOCs行业增加排查项

	1.核实使用的原辅料种类是否与环评、排污许可证一致。
2.核实涂料、稀释剂、清洗剂、固化剂、PVC胶、隔热防震涂料、胶粘、剂、密封胶等VOCs物料密闭储存。
3.核实盛装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应存放于室内，或存放于设置有雨棚、遮阳和防渗设施的专用场地。
4.核实盛装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是否加盖、封口，保持密闭。
5.核实废涂料、废稀释剂、废清洗剂、废活性炭等含VOCs废料（渣、液）以及VOCs物料废包装物等危险废物是否密封储存于危废储存间。
6.核实涂料、稀释剂等VOCs物料的调配过程是否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7.核实电泳过程是否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宜严格控制电泳槽液VOCs含量，废气宜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是否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8.涂漆、色漆（面漆）、罩光清漆等喷涂过程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9.核实流平过程是否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是否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是否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是否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10.核实流平过程中是否安装大风量风扇或其他通风措施故意稀释排放。
11.核实烘干过程是否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是否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发现问题汇总：


























	
企业陪同人员意见：



企业陪同人员签字（盖章）：



帮扶组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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